安全生产典型案例曝光台
——道路运输企业未按规定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案件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月9日淄川区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科、区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对淄博某某物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发现淄博某某物流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淄川区交通运输局依法对该企业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企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向主管部门备案。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版）第八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鲁安发(2022〕11号《关于印发重点行业领域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清单的通知》附件4《交通运输行业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指南》中的第二条:企业未按规定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判定为重大安全隐患。
案例分析
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演练是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环节。只有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并进行定期演练，才能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做出最佳的应急处置，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演练进行统筹安排，包括经费保障、演练计划和物资以及组织实施措施等内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